
请仔细阅读本批单条款，尤其是以下划线标注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款内容。 

 

华泰财险附加子机构定义批单（犯罪综合保险）（CB版） 

 

 

鉴于保险费的收取，双方同意：  

 

1. 子机构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设立的机构，且由其母公司直接或间接： 

(a) 拥有选举该机构董事投票权的大多数； 

(b) 有权任命或解任董事会成员的大多数；或 

(c) 根据与其他股东的书面协议，单独控制选举该机构董事投票权的大多数。 

 

子机构不包括明细表约定主体。 

 

2. 母公司是指明细表约定主体。  

母公司保险单是指明细表约定的保险单。 

 

3．如果被保险机构或母公司在保险期间内直接或间接： 

(a) 取得另一机构的证券或投票权，而该机构因此成为子机构； 

(b) 设立一机构，而该机构因此成为子机构；或 

(c) 以合并方式取得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的任何机构，而该机构为存续实体，或被保险机构或母公司为存

续实体； 

如果该机构及与其有关的被保险个人成为母公司保险单的被保险人，则自前述取得或设立生效日起，该机构

及与其有关的被保险个人也是本保险单的被保险人，但仅限适用于在该取得或设立以后所发生的损失。 

母公司应在保险期间届满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前述取得或设立以及提供本公司要求的相关信息。 

如果在保险期间某一机构不再是母公司保险单的被保险人,则本保单将继续承保该机构直至本保单终止，但相

应的承保范围仅限于在该机构不再是母公司保险单的被保险人之前所发生的损失。 

 

 

本批单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并不构成保险单条款和条件的一部分。 

 

其余条款维持不变。 


